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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冷冻胚胎属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范畴，对其定性和处置牵涉到医学、伦理、法律等领域的诸多问题，

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为解决冷冻胚胎纠纷无法得到合理解决、司法裁判不一的问题，首先要求明确冷冻

胚胎的性质。其次，冷冻胚胎处置的纠纷主要集中在胚胎的移植和返还，本文通过对美国法三种处置模

式进行分析，尝试以“原则 + 规则”的形式构建冷冻胚胎处置纠纷的解决框架，为司法实践提供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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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zen embryos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human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Their charac-
terization and disposal involve many issues in the fields of medicine, ethics, law, etc., which are 
quite complex.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rozen embryo disputes that cannot be reasonably 
resolved and judicial decisions are inconsistent, first of all, it is required to clarify the nature of 
frozen embryos. Secondly, disputes over the disposal of frozen embryos mainly focus on the 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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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ation and return of embryo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hree disposal models in U.S. law and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resolution framework for disputes over the disposal of frozen embryos in 
the form of “principles + rule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judicial practic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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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无锡冷冻胚胎案 1 

伴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冷冻胚胎所涉的法律纠纷与问题也应运而生。2012 年江苏省出现

了中国首例冷冻胚胎纠纷案件，引发学术界对于法律、情理和伦理的广泛讨论[1]。本案中，一对年轻夫

妻在南京的鼓楼医院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繁育后代，通过冷冻胚胎的移植进行生育。而在 2012 年 3 月

20 日，夫妻二人因车祸死亡，因其为独生子女，双方老人就夫妻二人留在医院的 4 枚冷冻胚胎的归属发

生争执并诉诸法院，并将南京市鼓楼医院作为第三人，各自要求法院将冷冻胚胎判给自己。2014 年 5 月

宜兴市一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中，无锡市人民法院最终撤销一审判决，决定双方老人对

案涉的 4 枚冷冻胚胎共享监管和处置权利。 
本案发生争议的最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律并未对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进行明确界定，一审法院判决认

为冷冻胚胎不能被继承，但是也并未对其法律性质进行明确。二审法院虽然最终认为继承人对冷冻胚胎

享有监管权和处置权，兼顾了法理和情理，但并未在现有法的框架下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这其中至少

有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二审法院并未明确冷冻胚胎继承权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合理解释；第二，冷

冻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具体是什么类型的权利，其内涵和外延如何，人民法院也并未明确。 

2. 冷冻胚胎性质法律之辩 

在探讨人体冷冻胚胎的归属及其处置前，有必要先对其法律性质进行界定。由于冷冻胚胎牵涉到技

术、法律、伦理等多方因素，对其定性具有相当的困难，国内外学界对冷冻胚胎属性的界定并未形成统

一看法，但大体可以分为主体说、客体说和中介说三种学说。 

2.1. 主体说 

该学说将冷冻胚胎视作法律上的主体，具有与自然人、法人相同的法律地位，享有生命权，同等受

到法律的保护。具体而言，该学说又可以细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将冷冻胚胎视为有限的自然人，二是将

冷冻胚胎视为法人，它们分别是有限自然人说和法人说。 

2.2. 客体说 

该学说主张冷冻胚胎是法律关系上的客体，具体而言，冷冻胚胎是从人体上分离出来并且独立化的

人体部分。被冷冻的受精胚胎本质上是人体组织的部分，其具有发展为人的可能性，但由于阶段性的特

征仍不能被视为主体“人”来对待，因此客体说的本质是将冷冻胚胎视“物”，而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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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域外学说，根据对“物”的选择不同，存在财产说与私生活利益说的界分。 
1) 财产说认为冷冻胚胎是夫妻的创造物，应被视为夫妻双方的财产。从财产说的主要观点来看，似

乎夫妻对这种归属于双方体源财产的客体物应当享有不受限制的物权，但只有少部分学者采此观点[2]。
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冷冻胚胎特有的性质，其归属与处置都要受到特别的尊重。有学者认为，对于已受精

的胚胎，虽然其具备了发展成为生命的可能性，但在植入母体前的冷藏阶段，大体上还是被视作“财产”

[3]。然而，另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胚胎虽然性质上是财产，但仍应获得特殊的尊重，在继承时

不能将其简单认定为遗产[3]。在立法层面，佛罗里达和密歇根两州于 2008 年曾通过一项共同议题：允许

在为人体提供治疗而创造胚胎的情况下，将其视为财产。就司法层面，国外对冷冻胚胎视为财产这一观

点可以溯源至 1989 年的 York v. Jones 一案 2。该案中，York 夫妇因无法自然生育而与弗吉尼亚州 Jones
所在的医疗机构签订了试管婴儿手术的相关协议。而当 York 夫妇决定变更诊所，于洛杉矶的另一家诊所

继续完成手术时，原来的诊所以签订合同中的相关条款为由拒绝转移受精的冷冻胚胎，于是 York 夫妇起

诉 Jones 医疗机构并要求返还冷冻胚胎。法院最终裁判认为，York 夫妇对其冷冻胚胎享有财产权，因手

术施行地的变更，Jones 医疗机构对冷冻胚胎的不返还构成了非法占有，应当返还胚胎。可见，法院采用

的是“财产说”的观点。 
2) 私生活利益说主要来源于私生活权利，该说认为冷冻胚胎的客体属性主要是针对于私生活权而言

的，对私生活可以权定为某人拥有自己的身体并排除他人干预的人格利益，包括人身和关系私生活权。

由于生育自决权包含在私生活权中，因此冷冻胚胎的客体属性得以界清。在 Davis 诉 Davis 一案 3中，Davis
夫妇由于多次试管婴儿手术失败后，感情破裂，但双方对于仍未处置的 7 枚冷冻胚胎归属产生争议。最

终法院认为路易斯不生育的自决权高于玛丽通过将受精胚胎捐赠给他人完成生育的自决权，实际上是把

冷冻胚胎视为夫妻私生活权的客体，采的是客体说中的“私生活利益说”。 
3) 我国同时有较多学者支持将冷冻胚胎视为民法上的物进行分析，有学者采“组织说”，将胚胎视

为组织来保护，这一观点契合《民法典》的规范视角。多数学者将冷冻胚胎视为“特殊之物”，在此基

础上，存在伦理物说与人格物说两个不同的分支。 
一是伦理物说，此说以杨立新教授为代表，他认为冷冻胚胎是属于脱离人体的组织或器官，因而是

具有人格属性的伦理物，由于伦理物的概念仍未脱离现代民法“物”的范畴，能够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而因其具有发展为人的潜质，应当采取更为谨慎的方式予以特殊保护[4]。 
二是人格物说，这是由冷传莉教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

的解释》提出的一种学说，她认为人格物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例如遗体、器官、

精子等都包含了人的人格利益和情感，是人格的物质延伸[5]。冷冻胚胎由于其本身包含的人格利益，属

于人格物的范畴。 

2.3. 中介说 

中介说，又称折中说，认为冷冻胚胎属性处于主体说与客体说的中间地带，是一种二者间过渡性质

的存在[6]。这种学说于我国民法“人–物”的二元体系之外寻求问题的答案，其基本观点是：冷冻胚胎

既不是主体的人，也不是客体的物，对其应适用特殊的规则。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传统的民法体系已经

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展，因此寻求第三种路径对其进行规范。 

2.4. 冷冻胚胎属性诸说之评析 

主体说的观点在国外有较多的分析论述，但在我国由于与社会观念差离过大，因而很少有学者支

 

 

2U.S. District Court, E.D. Virginia, Norfolk Division. York v. Jones. 1989 Jul 10. 
3Supreme Court of Tennessee, at Knoxville. Davis v. Davis. 1992 Ju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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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首先，主体说认为冷冻胚胎为人，具有与自然人和法人相同的法律地位，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就

概念而言，冷冻胚胎指的仅仅是受精后的胚胎，而不是胎儿，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因而无法作为

主体而受到法律的保护。其次，主体说强调冷冻胚胎的主体属性，这就必然导致胚胎处置方式及相关

科学研究展开受到限制[7]。再次，主体说与我国的堕胎政策相违背，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妇女有堕

胎的自由，若胚胎具有与“人”相同的属性，那么堕胎将无异于对人生命的侵犯，这明显与现实情况

不符。 
中介说认为冷冻胚胎不是单纯的财产，强调胚胎具有发展成为人的可能，应当避免将其绝对物化和

人格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中介说同样存在明显的问题，其认为冷冻胚胎处于“人”与“物”之

间的中间状态，突破了传统民法“非物即人”的二分模式[8]，同时其法律属性不明，用词含糊不清、模

棱两可，最终导致这一学说没有实际的意义，难以得到具体的适用，实践中很可能导致扩大法官的自由

裁量权，因而不应当予以采用。 
客体说中的财产说认为冷冻胚胎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这一方面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简化法院对

冷冻胚胎相关法律纠纷的解决，但另一方面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对冷冻胚胎的商品化、物化，忽视了

其发展为人的可能性；私生活权利说实质上表达的是一种宪法上的权利，但却片面注重夫妻双方的私

人权利，忽视了冷冻胚胎本身的潜在生命力。综合而言，客体说的优势主要在于其遵循了传统民法的

规范模式，将冷冻胚胎置于“物”的范畴，为其处置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对其定性还应当与传统的物

有所区别。 

2.5. 界定：伦理物说的选择 

2.5.1. 冷冻胚胎为“特殊的物” 
第一，就冷冻胚胎的发育阶段来看，它处于植入母体子宫之前的状态，但由于已经完成痉挛结合的

过程，并处于冷冻的稳定状态，本身已经具有发展成为生命的可能性[9]，因此不同于一般的物；然而，

冷冻胚胎在与母体结合之前，其本身无法发展成为人，无法脱离母体而存活，因此与具有生命意义的“人”

相区别。 
第二，从人本身脱离出来的某些部分，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近

年的器官移植技术、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民法也在顺应时代地发展其调整对象，自然人的器官、血液、

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下，可以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因此，本质上来

说，冷冻胚胎应属于“物”，此为规范之基础。 
第三，从主体民事权利的角度观之，冷冻胚胎具有人格权客体的属性。生育权是自然人不受剥夺的

决定自己是否生育、如何生育的资格，本质上是人格权，而冷冻胚胎就是该项人格利益的体现。由此观

之，冷冻胚胎兼具物权与人格权的双重属性。 

2.5.2. 伦理物说的正当理由 
笔者在对国内“三学说”进行总结和分析后，认为客体说中的“伦理物说”最能够搭建起我国对冷

冻胚胎进行法律规范的框架，其理由如下： 
首先，组织器官脱离人体后，其主要性质便不是人格属性，而是物的属性。在市民社会的规范构造

中，只有“物”与“人”的二元界分，而不存在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种形态。无论是“伦理物”还是“人

格物”，从词语结构上来看，均为偏正结构，其强调的是“物”的属性。 
其次，“人格物”与“伦理物”尽管同样强调“物”的属性，但对于冷冻胚胎的特殊属性侧重有所

不同。人格物主要指的是与人有关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是在一般物的基础上附加了特殊的情

感因素，这种特定的象征意义往往来源于个人的独特经历和回忆，而并非此物与生俱来的属性；而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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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界定则更加强调冷冻胚胎潜在的人格属性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具有潜在生命力的物与仅仅具有人格

象征意义的一般物具有本质上的差别。 
再次，伦理物的界定可以妥当保护冷冻胚胎本身及其象征的人格利益。第一，对冷冻胚胎伦理物的

界定核心在于确定其为民法可以规范的“物”，因而为其寻得了调整路径。第二，根据杨立新教授的观

点，民法中的物可分为生命伦理物、特殊物和普通物三个类型，冷冻胚胎作为伦理物具有最高的物格，

对其适用和支配自然要受到限制，因此对其能够进行特殊的保护。 

3. 处置规则的必要性：冷冻胚胎纠纷概览 

冷冻胚胎的处置纠纷由江苏宜兴案肇始，近年来这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日益增多，然而不同地区法

院对这类案件的判决却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对冷冻胚胎技术的实践运用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笔者以“冷冻胚胎”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中进行检索，通过对相关案件进行归纳和总结，发现我

国关于冷冻胚胎处置的纠纷主要集中在胚胎的返还和胚胎的移植两方面。 
冷冻胚胎返还纠纷一般出现在医疗机构成功培育并保存冷冻胚胎后，夫妻单方、双方或其继承人要

求医疗机构返还胚胎，而医疗机构拒绝返还这类情形中。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涉案

冷冻胚胎是否应当返还？二是冷冻胚胎返还后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是否可以成为医疗机构拒绝返还之理

由？其中绝大多数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返还请求，但具体的支持理由有不同的差别。少数法院作出了不支

持返还的判决，如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认为冷冻胚胎是人类遗传资源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的规定，原告不具有保管胚胎的权利，因此不予返还。4 
与胚胎返还密切相关的是胚胎移植纠纷，这类纠纷主要产生于两种情形：一是夫妻双方离婚后，女

方要求继续施行胚胎移植手术；二是丈夫死亡后妻子要求医疗机构继续进行胚胎移植。就案件数量来看，

前者仅占少部分，后者占了实践中的大部分情形。对于前者，在陈某请求法院确权一案 5 中，男方明确

表示不愿意进行胚胎植入但女方坚持要求，法院最终认为男方不愿生育的自由高于女方想要生育的自由

而对陈某请求并未支持。对于后者，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裁判路径，陈某某诉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服务

合同纠纷案 6 中，法院认为陈某某与其丈夫生前便有生育子女的意愿，并与院方达成协议，陈某某在丈

夫死后要求院方继续履行合同不违反知情同意的原则，符合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且法院认为陈某某属

于丧偶妇女而非单身妇女，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单亲家庭对孩子一定会产生不利影响。在此基础上，法

院对陈某某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与其相反的是，在郭某某与公某诉山东山大附属生殖医院案 7 中，法

院认为公某去世后对其生育意愿已无从得知，郭某某属于单身妇女，综上不符合继续施行手术的条件，

此外，法院认为单亲家庭会对孩子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不予支持。 
除此之外，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夫妻双方在处置冷冻胚胎问题上未达成一致的纠纷情形，由于其情

况复杂，为法院裁判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由此可见，冷冻胚胎处置纠纷广泛存在，并且呈现出裁判标准不一的态势。这主要是因为冷冻胚胎

技术的应用易引发衍生性的法律问题[10]，而关于冷冻胚胎的法律性质界定实践中并非统一，加之现有法

律框架不够完善，冷冻胚胎的处置规则仍存在空缺，司法裁判缺乏直接的依据。如今，随着冷冻胚胎技

术的成熟，不孕不育患者越来越多对其产生关注，一旦冷冻胚胎的问题处理不善，其可能引发较大范围

内的社会问题，于是构建起冷冻胚胎处置的框架就显得尤为重要。 

 

 

4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 0102 民初 2774 号民事判决书。 
5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湛民终 583 号民事判决书。 
6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法院(2019)苏 0213 民初 10672 号民事判决书。 
7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 0103 民初 754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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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范构建：处置冷冻胚胎的法律架构 

4.1. 域外处置方式借鉴：以美国法为例 

由于经济与文化的现实差异，国外关于冷冻胚胎处置问题主要发生在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后，对于冷

冻胚胎处置权的纠纷上。针对此类问题，各国司法裁判标准不一，其中美国法中的处置模式最为典型，

其中主要有：事前协议模式、事后合意模式和利益均衡模式。 

4.1.1. 事前协议模式 
事前协议是指，医疗机构在施行冷冻胚胎手术前，与夫妻双方以协议方式确定的相关规则，其主要

内容为：在手术过程中出现夫妇离婚、乙方或双方死亡或者与该诊所失去联系，对冷冻胚胎的处理方式

有包括继续存储、统一销毁、捐赠给不孕患者、捐赠给科研机构在内的四种选择。若后续过程出现上述

情况，法院按照协议规定对案件进行处理的模式就是事前协议模式。在 Kass v. Kass 案 8中，Kass 夫妇在

与医院术前签订的《知情同意书》中协定：“如果双方不能就胚胎处置方式达成一致，则捐赠给科研机

构。”双方离婚后对冷冻胚胎处置问题产生争议，妻子认为冷冻胚胎是自己唯一受孕的机会，一审法院

支持了其请求，但是最终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认为应当遵循事前协定，将胚胎赠与科研机构。这

一模式的优点是：第一，事前的协定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当事人诉诸法院从而增加个人和司法的成本；第

二，事前达成的协定是双方深思熟虑的结果，事前协议模式体现了对当事人生育权的尊重。 

4.1.2. 事后合意模式 
遵从事前协议模式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法院最终的裁决背离当事人处置冷冻胚胎时真实的意思表示。

这一模式又是称为同时合意模式，是基于对事前协议模式的批判而产生的，主张这一模式的代表学者为

Carl H. Coleman [11]。法院采用事后合意的模式，主要是基于事前协议的不可能，认为夫妻二人必须达

成一个新的协议，否则便无权处置冷冻胚胎。虽然这一模式反映了夫妻双方的真实想法，但其处置方式

实际上又把问题抛回给了夫妻双方，在 Reber v. Reiss 一案 9中，这被认为是完全不现实的[12]。 

4.1.3. 利益均衡模式 
在当事人于特定案件中无法达成协议时，法院就必须通过均衡双方利益进行冷冻胚胎处置的裁判。

具体而言，法院衡量的主要是一方主张保留胚胎成为父母的权利和另一方拒绝保留胚胎而不愿成为父母

的权利。在利益衡量上，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对胚胎的利益高于男性，因为不论是体内还是体外受精，

女性都要付出更高的身体成本[13]，与之观点相似的是 Reber v. Reiss 案，法院认为冷冻胚胎是妻子生育

的唯一机会，不能因维护丈夫不生育的权利而侵害妻子远高于前者的利益，因此，法院将冷冻胚胎判给

了妻子。而另一种主张认为夫妻双方对冷冻胚胎有平等的利益分配，此时拒绝生育一方的利益应得到优

先保护，其典型案件是 J.B. v. M.B.案 10，本案中，法院认为支持妻子的主张从而销毁胚胎不会侵害丈夫

的生育权，而支持丈夫的主张则会强迫妻子成为母亲，侵害其权利，因此，法院最终倾向了拒绝生育的

一方。 
通过美国法的实践，至少可以从中提取以下关键信息：在美国，冷冻胚胎性质的界定同样重要，它

被界定为一种处于人和物的中间体，这要求处置冷冻胚胎时一方面要对其保持尊重，另一方面要对其进

行有效的利用，此外，最重要的是考虑夫妻双方在处置时的利益关系。进一步而言，中国在司法实践中

对美国法裁判模式的参照借鉴可以是：首先，以事前协议为主要依据，尊重夫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鼓励通过事前合约的方式解决问题；其次，在个案中恰当地适用利益权衡的方法，考虑多方因素，体现

 

 

8Supreme Court of New York, Appellate Division, Second Department. Kass v. Kass. 1997 Sep 8. 
9Superior Court of Pennsylvania. Reber v. Reiss. 2012 Apr 11. 
10Supreme Court of New Jersey. J.B v. M.B. 2001 Aug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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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本身的尊重。 

4.2. 冷冻胚胎的处置原则 

构建冷冻胚胎处置的法律体系，一般遵循的是“原则+规则”的规范构建模式。在借鉴域外司法实践

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与实在法，大体可以寻找到冷冻胚胎处置应当遵循的路径。在探讨冷冻胚胎的

处置规则前，有必要首先明确其处置的原则。 

4.2.1. 平等、自愿原则 
处置冷冻胚胎所涉的法律关系应当是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应由《民法典》调整，而平等、自愿原则

是现代民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处置冷冻胚胎时也应当适用。具体而言，医疗机构在处置冷冻胚胎

的主体中，扮演的不是行政机关的角色，而是与胚胎配子的提供者处于平等的民事法律地位，从而也就

无权过问配子提供者(患者，大多时候是夫妻)利用冷冻胚胎技术的目的，同时意味着冷冻胚胎的处置方式

可以由夫妻双方自行约定，医疗机构只不过是提供医疗服务活动，以专业的角度对其中的一些条款进行

拟定，但其效力最终还是由多方民事主体共同赋予，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 

4.2.2. 伦理性原则 
此原则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下的应有之义，包括冷冻胚胎技术在内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本

身息息相关，因而具有了一定的伦理特性，如果在处置冷冻胚胎的过程中忽视了对人本身的尊重，很可

能会造成一系列恶劣的社会影响。根据《民法典》第 1007 条的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组

织、器官和遗体，违反前款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这一条款体现了民法公序良俗的原则，也蕴含了伦理

性的原则。正是因为冷冻胚胎是具有伦理性的物，其内涵着人格价值，所以任何可能损害这一价值的买

卖转让都应当被禁止。这也能够解释为何我国代孕行为是被禁止的，遵循这一原则，也能有效避免冷冻

胚胎被用于商业代孕，造成伦理危机。 

4.2.3. 利益均衡原则 
冷冻胚胎的处置大多数情况下体现了夫妻双方的利益博弈和均衡，正如上文所提到的 J.B. v. M.B.案

和 Reber v. Reiss 案中，法院根据利益均衡的原则作出了不同的裁判结果，但这不能认为是利益均衡原则

导致了司法标准的偏离，而恰恰是对具体案情本身的尊重。在我国，根据利益均衡原则，法院一般会优

秀考虑不愿生育的一方。但某些情形下，为了保护子女的最佳利益或是为了延续家族的血脉，法官同样

会进行利益的均衡，作出最优的选择，而这一结果可能会偏离个体的利益诉求，但关照群体的利益在中

国的大环境下也许是让尽可能多数人满意的结果。在江苏宜兴的冷冻胚胎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个案中

利益均衡的影子，夫妻双方死亡时法院考虑到了失独父母的情感需求，最终将冷冻胚胎判给老人，有学

者因此将这份判决书称为“一份兼具法理与情理的判决书”[14]。 

4.3. 冷冻胚胎的处置规则 

4.3.1. 制定《人类辅助生殖法》 
从法教义学的视角审视冷冻胚胎处置规则缺失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一部专门对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进行规范的法律。对冷冻胚胎抑或是其相关纠纷进行裁判说理，都应当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进行讨论。

法谚有言：“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铭是什么？那就是‘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

法官在裁判冷冻胚胎处置纠纷案件时，总是在尽可能地援引民法典的规则，在其规范所不能及时，才适

用法律原则解决问题。然而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律规范只有《宪法》和《民法》，其调整的专门

性不足；其余相关法律是位阶较低的诸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难以对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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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有效规范。就解决冷冻胚胎的处置难题，亦存在上述问题。我国应当尽早制定《人类辅助生殖法》，

以明确的规则确立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设计相关法律条文解决诸如夫妻离婚后冷冻胚胎在双方之间的

归属问题，进一步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许可、管理及监督纳入法制轨道[15]。 

4.3.2. 明确冷冻胚胎处置权的属性 
在江苏宜兴冷冻胚胎一案中，二审法院创设了“监管权与处置权”，本文讨论的冷冻胚胎处置权就

来源于该案。目前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冷冻胚胎处置权，对其性质更无界定。笔者认为，冷冻胚胎的处置

权应当归于民法的“物权”，这也是将冷冻胚胎界定为“伦理物”后的自然延申，当然也符合法理，能

够解释处置权来源的正当性。进一步，笔者认为这种“物权”的权能应当得到限缩，这也是由冷冻胚胎

的“伦理性”所决定的。由于冷冻胚胎自身的人格属性和生命属性，其物权的权能无法完全得到发挥，

至少对冷冻胚胎的收益权于当下中国是无法实现的，这也是对公序良俗原则和伦理性原则的遵循。 

4.3.3. 具体情形的处置规则 
1) 供体夫妻均健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供体的夫妻双方对冷冻胚胎同时享有权利，一方不得在未经对方允许的情

况下擅自对冷冻胚胎进行处分。一般而言，夫妻双方在施行冷冻胚胎手术前，会与医疗机构事先签订协

议，协议中将会约定夫妻感情破裂、一方死亡等情形下具体的胚胎处置规则。但考虑到长时期的冷冻胚

胎及移植手术中双方的想法可能会发生变化，依据事后合意的原则，夫妻双方有平等的发言权，冷冻胚

胎最后的处置方式可以双方最后达成一致时的规则为准[16]。 
当夫妻双方婚姻关系终止后，双方可以约定一方单独处置冷冻胚胎，同时这会涉及到离异妇女施行

冷冻胚胎移植手术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应当区分离异妇女与单身妇女，不宜将“单身妇女”的概念

扩大化，而将离异妇女也包含在内。 
然而，在实践中广泛存在双方自始至终没有达成有效协议的情况，此时即适用利益均衡原则，由法

院综合考量双方对冷冻胚胎的处置利益，一般情况下法院会将不主张生育权的权利高于主张生育的权利，

但这只是通常的情况，有时法院还会考虑子女的最佳利益以及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当一方因身体原因导

致冷冻胚胎是其实现生育权的唯一可能时，法院也应当对其特殊保护。 
2) 供体夫妻一方死亡 
夫妻一方死亡的情况下，由于对冷冻胚胎的共有关系被打破，只得由一方主张冷冻胚胎的处置权，

而对于这一处置权，男女一方应当设置不同的权限。第一种情形生者为女方，此种情形下女方为丧偶妇

女，而由于夫妻双方本在生前达成了一致的协议，有共同完成手术繁育后代的意思表示，并且考虑到丧

偶一方对于延续基因的特殊感情，不应当将丧偶妇女与单身女性等同，对其胚胎移植行为加以禁止。第

二种情形生者为男方，意味着男方无法进行胚胎移植手术，除非选择代孕。这种情形下男方的冷冻胚胎

处置权是受到限制的，他只能选择医院保存、捐赠给其他患者、捐赠给科研机构，而不能进行胚胎移植。 
3) 供体夫妻双方死亡 
关于夫妻双方均死亡的情形，实际上涉及到的是冷冻胚胎的继承问题。冷冻胚胎的继承符合社会论

理观念的需要，前文所提到的江苏宜兴冷冻胚胎案，正是考虑到了失独老人的情感需要，作出了将冷冻胚

胎返还的判决。笔者认为，虽然冷冻胚胎被继承后已无法满足供体双方的生育需求，其孕育的方式也只有

代孕这一选择，但基于冷冻胚胎为伦理物的属性，它可以归属于被继承人，只是应当在具体规则层面对

其用途加以明确限制，而非否定其被继承的可能。这种对失独老人的照顾，体现出了伦理性的原则[17]。 
4) 无主冷冻胚胎 
无主冷冻胚胎也是我国实践中遇到的一大难题。由于大多数医疗机构为提高胚胎移植的成功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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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并制作胚胎的过程中会增大储备量。而胚胎移植手术的周期较长，且存在夫妻双方改变意愿或死亡

等意外情形，医疗机构便有了大量的无主胚胎。对于无主胚胎的处置，由于其伦理性而无法对其随意转

移所有。一般有两条处置规则可供参考：第一，对于在医疗合同中有明确胚胎处理方式的，应当尊重供

体双方的选择；第二，不存在夫妻协议涉及处置方式的情形，应当将冷冻胚胎统一销毁，以免浪费医疗

资源，而这样的处理也只能基于冷冻胚胎“物”的属性。 

5. 结语 

对于我国冷冻胚胎纠纷和问题的解决，要构建起冷冻胚胎处置权的法律规范体系，这首先在立法中

明确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冷冻胚胎既不是真正的民事主体，也不是传统民法意义上的物，更不是所谓

的“人”与“物”之间的过渡存在，而是具有伦理和人格属性的“特殊的物”，其具有受民法规范调整

的基础，又因其发展为人的可能性而应当受到特别的尊重。对于胚胎的处置权，美国法的事前协议模式、

事后合意模式、利益均衡模式可以为国内立法提供一定的借鉴，在我国构建起处置权的法律框架，应当

以原则为指导，进一步构建具体的法律规则，权衡好多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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